
分布式电源并网业务办理告知书
（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

尊敬的客户：
欢迎您到我公司办理分布式电源并网业务！我公司为您提供营业厅、网上国网和光 e 宝 APP 等业务办理渠道。

若您利用地面、非自有产权房屋等建设分布式发电项目，为了方便您办理业务，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一、业务办理流程

二、业务办理说明及注意事项

①并网申请
在受理您分布式电源并网申请时，您需提供的申请材料包括：

1.分布式电源并网申请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件或自然人客户身份证件。若非客户本人办理，还需要提供

授权 委托书和代办人身份证件；

3.土地证（建设场地使用证明或租赁协议）等项目合法性支持性文件。需政府核准的项目，需提供政府投资主管部门

同意 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文件；

4.发电项目前期工作及接入系统设计所需资料；

5.税务登记证、开户银行及账号；

6.若项目属于国家扶贫项目，应提供扶贫项目相关证明文件。

②答复接入方案
在受理您的申请后，我们将在 2 个工作日内与您联系，或按照与您约定的时间至现场查看接入条件，并在以下时限内答

复接入系统方案。 接入方案答复时限:

1.对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0kV/380V/220V 接入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单点并网项目（20 个工作日）；

10kV/380V/220V 接入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多点并网项目（30 个工作日）；

35kV 接入，年自发自用电量大于 50%,或 10kV 接入且单个并网点总装机容量超过 6000kW，年自发自用电量大于 50%的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60个工作日）。

2.对于其他类型的分布式电源项目：

10kV/380V/220V 接入的分布式发电项目（40 个工作日）；

35kV接入，年自发自用电量大于 50%或10kV 接入且单个并网点总装机容量超过 6000kW，年自发自用电量大于50%的分

布式发电项目（60 个工作日）。

③审查设计文件、客户工程实施
客户收到我公司出具的“接入电网意见函”及接入系统方案后，可开展以下工作:

1.持“接入电网意见函”等相关资料向区县或市发展改革委申请项目备案或核准。

2.自主选择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开展工程设计。受电工程设计完成后，请及时向我公司申请设计审查(380V/220V 单点

接入不需申请设计审查)，我公司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答复设计审查意见。

设计审查申请需提供以下资料:

（1）设计审查申请表；

（2）备案或核准文件；

（3）设计单位资质复印件；

（4）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10kV及以上项目需提供）；

（5）接入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图纸及说明书；

（6）隐蔽工程设计资料（10kV 及以上项目需提供）；

（7）高压电气装置一、二次接线图及平面布置图（10kV 及以上项目需提供）；

（8）主要电气设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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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继电保护方式；

（10）电能计量方式；

（11）若委托第三方管理，提供项目管理方资料（工商营业执照、与用户签署的合作协议复印件）。

3.收到设计审查意见后，客户自主采购设备材料和选择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根据审核通过的图纸开展工程施工。若设

计变更，应将变更后的设计文件再次送审，通过审核后方可据以施工。 光伏发电项目采购的光伏组件应满足工业和信息化部

《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15 年本）相关产品技术指标要求。

④并网检验与调试，并网发电
工程竣工后，请及时向我公司提出并网检验与调试申请，我公司将在以下时限内完成竣工检验、并网调试、表计安装、

签订《分布式电源发用电合同》和《并网调度协议》(380V/220V 接入项目除外):380V/220V 项目(5 个工作日）；10kV/35kV 项目

（10个工作日)。若检验不合格，我公司将提出整改意见，并重新安排检验、调试，通过后及时转入并网运行。 并网检验与

调试申请需提供以下资料:

（1）并网检验与调试申请表；

（2）备案或核准文件(如前期未提供，则并网前必须提供)；

（3）施工单位资质复印件；

（4）主要设备技术参数、型式认证报告或质检证书（包括发电、逆变、变电、断路器、刀闸等设备）；

（5）并网前单位工程调试报告（记录）（380V 及以上项目需提供）；

（6）并网前单位工程验收报告（记录）（380V 及以上项目需提供）；

（7）并网前设备电气试验、继电保护整定、通联调、电能量信息采集调试记录（380V 及以上项目需提供）；

（8）并网启动调试方案（35kV 项目、10kV 旋转电机类项目需提供）；

（9）项目运行人员名单及专业资质证书复印件（35kV 项目、10kV 旋转电机类项目需提供）。

（10）380V至35kV级并网的分布式电源，应在并网前向电网企业提供由相应资质的单位或部门出具电能质量检测报告。

⑤特别提醒
1..请您在项目实施前充分了解当地可再生资源情况（重庆市太阳能资源属于一般地区，年平均日照小时数低于 1100 小时）

、国家电价及补贴等相关政策，充分评估投资效益。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1〕833 号)文件规定: 2021 年起，对新备案集中式光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补贴，实行平

价上网。分布式电源项目电价及补贴政策如有变动，按最新政策执行。

2.在用电业务办理过程中，如果您需要咨询或了解业务办理进度，可以至当地供电营业厅、 拨打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进

行 咨询，也可登录网上国网或光 e宝 APP 查询业务办理进度和电费结算情况。

3.项目并网后，我公司将按合同约定周期及时抄表结算。如非企业性单位客户(如村委会、学校等）含税月销售额小于

15万元(含 15 万元)，我公司将为您代开购电费清单或发票，含税月销售额超过 15 万元，请您自行到当地税务部门开具发票

；其 它工商业项目客户自行到当地税务部门开具发票，并及时交付当地营业厅，以便我公司及时为您支付电费。

4.我公司在分布式电源并网及后续结算服务中，不收取任何服务费用。我司严禁干部员工存在以下行为：收受客户礼品

、 礼金、有价证券等；接受客户组织的宴请、旅游和娱乐活动；利用岗位与工作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乱收费；私自承揽工

程；其他不规范行为。如您发现我司人员出现前述违规违纪问题，请注意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举报，我们将严肃处理并将处

理结果向举报者反馈。

请您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如有疑问，或者对我们的服务有建议、

意见，请及时登录“网上国网”手机APP或拔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进行咨询、反映，我们将竭

诚为您服务！若您的诉求未能得到及时响应，或者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您还可致电12398能

源监管热线进行反映。

客户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12398能源监管

热线微信公众号
12398App
（安卓版）

网上国网App 光e宝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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